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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20-055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企业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召开第十届十

四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

计提减值并报废的议案》。根据国资委“处僵治困”的工作要求，综合考虑新冠

疫情下资产交易市场现状，客观反映公司资产状况，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公司所属内蒙古大唐国

际呼和浩特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均称为“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氧化铝系统

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并报废处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权属情况介绍 

为进一步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经公司十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于 2019 年 12月，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再生资源公司”）与公司另一家原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呼和浩特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热电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成立呼和浩特铝电公司。吸

收合并后，原再生资源公司氧化铝资产划归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所有，原呼和浩特

热电公司两台 300MW 火电机组作为呼和浩特铝电公司的动力分厂、自备运行。呼

和浩特铝电公司目前产能为 28.2 万吨电解铝、6 万吨炭素，配套两台 300MW 热

电机组。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呼和浩特铝电公司资产总额约 49.38亿元（人民币，

下同），负债总额约 66.93亿元，资产负债率约 135.56%，营业收入约 15.68亿

元，利润总额约-0.82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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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情况 

1. 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过往处置情况 

呼和浩特铝电公司于 2007 年 7 月开始建设氧化铝生产线，主要基于一是我

国铝土矿资源短缺，需大量进口，对铝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二是内蒙古地区高

铝煤炭和高铝粉煤灰资源充足,构建“煤—电—灰—铝”产业布局，既能协同铝

产品的发展战略，又能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考虑。 

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氧化铝生产线采用的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铝技术为世界

空白，呼和浩特铝电公司经过多年反复实验和试生产，在“预脱硅-碱石灰烧结

法”技术上取得成功，该技术获得“2013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重大奖项。但该生产线采用了大量的新

工艺、新设备，在建设调试期间，又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技术改造，增大了项目投

资，使氧化铝的生产成本远高于市场价格，又逢电解铝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导致

氧化铝项目自投产后持续亏损。 

2018年 12月根据国资委“处僵治困”工作要求，呼和浩特铝电公司制定了

以资产减值、补足资本金、债务重组和争取政策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理方案，

具体方案如下：由于氧化铝项目研发费用高、前期投入大、试生产周期长、生产

成本远高于市场价格，决定对氧化铝分厂进行停产；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 号）规定中对电解铝行业

最低资本金（40%）的要求，公司补足资本金 27.37 亿元用于呼和浩特铝电公司

偿还内部委托贷款、支付往来欠款及补充其他刚性资金需求；对呼和浩特铝电公

司的债务采取债务期限展期及减息的债务重组方式。上述综合治理方案已经公司

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事项详情请参

阅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6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8 年，考虑到当时氧化铝生产线为停产维护状态，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公司根据该项资产实际使用情况、持续经营、争取政策的预期和铝产品市场预期

情况，按照会计准则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将原再生资源公司所

有固定资产认定为一个资产组，采用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将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与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确认为资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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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损失，经测试，对原再生资源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8,011.21 万元。公

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计提资产

减值是恰当的，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具体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9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 年，呼和浩特铝电公司在完成补足资本金和债务重组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在氧化铝生产线资产处置事项上能够按照《财政部、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国有资产处置损

失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18〕1号）文件的内容，对相关资产损

失按照核减权益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的政策支持。2019年 11月在最终确认氧化铝

生产线不适用该文件之后，呼和浩特铝电公司为完成“处僵治困”工作任务，对

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制定了挂牌转让的处置方案。呼和浩特铝电公司聘请专业评

估机构对氧化铝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13.42亿元。为充分反映呼和浩特

铝电公司的真实财务情况，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国众联评报字（2019）第 2-1190 号》评估报告，按照会计准则对资产组认定

的标准，将氧化铝系统相关资产认定为资产组，采用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的方法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减值金额约为 12.58亿元。公司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计提资产减值是恰当

的，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截至 2019 年 9 月底，涉及减值的氧化铝生产车间

资产见下表： 

单位：万元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已计提减值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58,690.15 20,549.01 7,337.75 130,803.39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22,310.52 16,037.26 5,655.57 100,617.69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6,379.63 4,511.75 1,682.18 30,185.70 

设备类合计 230,830.11 82,863.67 10,673.46 137,292.98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230,830.11 82,863.67 10,673.46 137,292.98 

合计 389,520.26 103,412.68 18,011.21 268,096.37 

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国

众联评报字（2019）第 2-1190号》评估报告，于 2019年底以 13.42亿元将氧化

铝系统部分资产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具体事项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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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5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本次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情况 

鉴于呼和浩特铝电公司采用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铝为世界首创的示范项目，

采用的均为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且多为非标准化设备，相关资产无法作为

成套设备用于其他产品生产，市场可接纳程度不高。加之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市场投资意愿大幅降低，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从挂牌转让至今，挂牌期间无意向

方询问，资产整体转让已无可能。 

根据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夯实中央企业“处僵治困”工作质量的通知》，由

于氧化铝系统资产尚未完成处置，尚不满足国资委“处僵治困”完成标准。为确

保按时完成“处僵治困”任务目标，考虑到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专业性较强、不

具有通用性、设备拆除后再利用价值不高等因素，对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进行进

一步盘活，相关资产通过内部协议转让给公司系统其它企业另做他用，主要盘活

资产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已计提减值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47,746.49   6,910.49   18,802.45   22,033.55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35,159.70   5,245.34   13,843.50   16,070.86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12,586.79   1,665.15   4,958.95   5,962.69  

设备类合计  62,423.36   24,292.00   22,934.84   15,196.52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62,423.36   24,292.00   22,934.84   15,196.52  

合计  110,169.85   31,202.49   41,737.29   37,230.07  

剩余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决定对其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及进行报废处置。为充分反映呼和浩特铝电公司的真实财务情

况，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永中和（2020）郑州

A第 30557号》审计报告，按照会计准则对资产组认定的标准，将氧化铝系统相

关资产认定为资产组，采用可回收价值扣减拆除清理费用后的净额的方法进行减

值测试，经测试，需计提减值金额约 8.4亿元，计提减值后对其进行报废处理。

截至 2020 年 7 月底，本次涉及氧化铝生产系统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的资产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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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已计提减值 本次计提减值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10,943.66 16,500.91 43,684.51 48,378.85 2,379.39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87,150.83 12,998.44 34,314.58 37,847.29 1,990.5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3,792.83 3,502.47 9,369.93 10,531.56 388.87 

设备类合计 168,406.75 65,002.57 61,871.61 35,349.86 6,182.71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68,406.75 65,002.57 61,871.61 35,349.86 6,182.71 

合计 279,350.41 81,503.48 105,556.12 83,728.71 8,562.10 

公司将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对上述报废资产进行公开挂牌转让，以减

少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呼和浩特铝电公司已聘

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报废资产的残余价值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公司将根据该部分资产的评估结果对其进行挂牌转让，预计可回

收金额约 0.84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减少约 8.4亿元，

利润总额减少约 8.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 8.4亿元。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及报废处置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召开第十届十四次董事会及第十届九次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呼和浩特铝电公司氧化铝系统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并报废的

议案》。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事项，遵照并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确

保公司规范运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财务制度规定进行资产计

提减值及报废处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完成资产计提减值及报废处置后可

以公允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9日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42
	OLE_LINK5
	OLE_LINK41

